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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一日游旅游合同 

甲方（旅游者）：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旅行社）：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团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1、行程安排：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至当日    时左右游览下

列景点 

（写明游览景点和停留时间，安排自费景点和购物的应当在行程中注明，自费

景点不得超过    个，购物不得超过    次。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2、返程集合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。 

旅游车 

空调（  ）无空调(  )  

车号：               

午餐安排 

有(  )餐标：   元/人 

无(  ) 

购物安排 

有(  )店名：         

无(  ) 

导游员姓名：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旅游费用合计： 

人民币       元 

出发地点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旅游者为团体时，可推举代表为签约人，其他旅游者情况填入下列表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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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 住址和邮编 备注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第一条  旅游内容 

本合同正面甲乙双方约定的旅游行程、服务标准、游览时间等内容是本合同

的组成部分。 

第二条  旅游费用 

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时将本次旅游费用全部付清。 

第三条  甲方义务 

甲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 

1．确保自身身体条件适应参加本次旅游，并在签订本合同时将自身健康状

况告知乙方。 

2．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，未委托乙方代管而损坏或丢失的，责任

自负。 

3．在旅游中遵守团队纪律，配合导游完成旅游行程。 

第四条  乙方义务 

乙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 

1．提醒甲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，按照甲方的要求对有关条款予

以说明。 

2．按照有关规定购买保险，并提示甲方自愿购买旅游期间的个人保险。 

3．对于可能危及甲方人身、财产安全的事宜，有义务事先做出真实的说明

和明确的警示，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。 

4．甲方在旅游中发生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事故时，应做出必要的协助和处

理。如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，应承担赔偿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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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不得强迫甲方购物，不得擅自增加购物次数和自费景点。 

第五条  弃团 

乙方在旅程中弃置甲方的，应当承担弃置期间甲方支出的食宿和其他必要费

用，退还未完成的行程费用并支付全部旅游费用    ％的违约金。 

第六条  中途离团 

甲方在旅程中未经乙方同意自行退出的或不按时返回到集合地的，视为单方

解除合同，不得要求乙方退还旅游费用。如给乙方造成损失，甲方应承担赔偿责

任。 

第七条  合同转让 

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甲方转至其他旅行社合并组团。 

第八条  争议解决 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甲方可

向沈阳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或消协组织申请调解；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按下列

第      种方式解决：（只能选择一种） 

1、向       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； 

2、向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第九条  合同效力 
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第十条  合同生效 

本合同从签订时起生效，至本次旅游结束甲方离开乙方安排的交通工具时为

止。 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
甲方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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